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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撒慕爾紀》和《列王紀》敘述了從達味時代到流放至巴比倫這五百年的以色列歷史，中間沒有間斷。


接下來便是七十年的淪陷，或者說是流放。但是並非所有百姓都遭到流放。留在國土上的大部分是小農，他們沒有領導者，也沒有精神上的領袖，因此對于光復國家無所作為。


公元前538年，加色丁的征服者居魯士發了一道諭令，讓流放到巴比倫的所有以色列人返回他們的家園。居魯士的這一姿態，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聖經將此視為天主對先知們（尤其是耶肋米亞和厄則克耳）的許諾的應驗。居魯士的諭令標誌著流放者回歸的開始：他們將要復興國家。首先啟程回國的人是和國王的后裔則魯巴貝耳一起走的。歷經了艱難的開頭之后，猶太人終于在下一個世紀，在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的引導下得到了重組。





厄斯德拉的改革





居魯士的諭令並未緩和已成為波斯帝國一個省份的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勢。耶路撒冷仍然處于撒瑪利亞人的管轄之下，撒瑪利亞貴族不想被經過五十年的流放之后重返家園的猶太貴族后來居上。這便引發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


並非所有的猶太人都回到了故土。許多人在流放之前就已移居他國，並繼續留在他們的居住國，如埃及、亞述、波斯等地。有些被流放到巴比倫的人沒有回來，因為他們互相幫助，已成功地克服了困難，在當地享有不錯的地位。而那些以整個家族或以有組織的團體形式遷回的，是最能認同先知信息的猶太人，這促成他們重建一個純潔神聖的以色列。


對他們來說，第一項危機就是定居在外方人充斥的家園，猶太人並沒有完全認知他們的使命，這可能使他們失去熱情。這就是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促成猶太人本身團結，不和其他民族混在一起的工作，它的重要性所在。請特別參閱異族通婚的問題（厄上9-10；厄下9:2和13:10-30）。


后來，在聖經工作中，對于收集書卷並首次將這些作品編纂在一起，使聖典形成宗教基礎這方面，厄斯德拉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在此之前，聖經都是被收藏在宮殿裡或把持于司祭的手中，對民眾來說，只要能參加傳統的聖殿儀式就足夠了。


厄斯德拉開創了新的禮拜形式，使共同閱讀聖經成為民眾宗教生活的基礎，從而使他們的信仰更穩固。見厄下9:2。加下2:13-14追憶了厄斯德拉在編纂聖經成書上的地位。


厄斯德拉的改革使經過巴比倫流放之后的猶太團體有了其獨特性。天主的子民成為一神聖的民族，獻身于天主，並以許多律法屏障和其他民族相隔離。他們生存就是要維持對唯一天主的敬拜，而且因為他們並非獨立國家，司祭便以天主之名掌握了世俗和宗教的權力。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





最早，這兩卷書是不分的。即使現在，我們也稱前者為厄斯德拉上，后者為厄斯德拉下。這些書卷提供了有關這兩個人所完成的工作的資料。以下是猶太團體光復的步驟：


－從公元前538年居魯士頒佈諭令開始，好些被流放的團體和則魯巴貝耳返回故土，重建聖殿（厄上1:1-4:5；4:24-6:2）。


－而后，猶太人的敵眾想要阻止聖城的重建（厄上4:7-23）。


－大約在公元前458年，厄斯德拉開始組織團體，將梅瑟律法強制成規則（厄上7-10）。


－公元前445年，乃赫米雅從波斯歸來，重築城牆，而后治理耶路撒冷長達十二年（厄下1-7）。


－最后則是乃赫米雅在公元前425年的第二項使命（厄下13）。











$ 1.1 波斯皇帝居魯士主動將流放巴比倫的猶太人遣返家園。


雖然居魯士并不敬拜真天主，但他仍不失為一個寬容宗教的好榜樣，聖經將他視作被他前任所奴役的民族的解放者。


我們注意到只有那些接受“解放”的人才能重返家園。


那些返回的是精神上受天主感動的人。


如果我們知道當時盡管有居魯士的諭令，在行政管理方面，猶太人還是處于撒瑪利亞人的管轄之下這一事實，將會有助于我們理解《厄斯德拉》書。既然撒瑪利亞貴族不願被經過五十年流放歸來的猶大傑出人士后來居上，自然會產生麻煩。 


$ 3.1 對猶太人來說，恢復聖殿、侍奉唯一的天主，是一個讓他們重新發現自己與其他民族有所不同的機會。又因為共同工作加強團結，也使他們更肯定自己猶太人的身份。


當他們剛由流放歸來時，非常慷慨地捐獻出重建聖殿的一切所需（2:68）。然而，二十年之后，便需要哈蓋和匝加利亞先知來實現猶太人返鄉之初熱切同意的計劃。


$ 4.1 在哈蓋先知的支持下（哈7:10），猶太人拒絕了撒瑪利亞人協助重建聖殿的要求。他們不想在這次宗教行動中摻雜任何不潔的因素，換句話說，他們決心要建立一個以履行律法為基礎的團體，因此不能接受未皈依的民族在聖殿上有任何發言權。


同樣的事情現在還在發生。即使我們希望對每個人都表示歡迎，但是我們卻不會把神聖的事物或團體的領導權讓給未皈依的人。教會也不會放棄自由，以換取政治支持。在4:1-5開始的故事，在第5、6章中繼續著。猶太人態度堅決，並得到天主的眷顧。他們得到了管轄幼發拉底以西，包括以撒瑪利亞為首府的所有巴勒斯坦地區的波斯省長－塔特乃的幫助。


$ 4.11-22的信和多年以后猶太人想要重建耶路撒冷城牆時所遇到的撒瑪利亞貴族的干預類似。


$ 7.1 第6章所敘述的公元前515年的逾越節和厄斯德拉的使命之間，差不多相隔了60年。厄斯德拉可能是在公元前458年就回來了，也可能是427年，乃赫米雅的第一項使命之后才回來的。如果是這樣的話，7-10章應該在乃赫米亞第6章之后來讀。


厄斯德拉在波斯的巴比倫省份負責猶太人的宗教事務。他是一個司祭，屬于在厄則克耳影響下沉思梅瑟律法的派別。他們收集了不同的經文，而且可能編纂了形成“律法”的書卷，也就是從《創世紀》到《申命紀》的定本。這些司祭們懂得以色列正在展開其歷史的新篇章，流放歸來的猶太人必須由天主律法加以引導。這律法區分了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並且規範了所有的生活細節，它將成為宗教團體的基礎－以后甚至還成為政治群體之基礎－使得他們成為一個團結的民族。


厄斯德拉因公務來到耶路撒冷，想要將梅瑟律法編纂定書，猶太民族作為律法的民族而得到了新生。


律法將會使猶太民族變得更忠誠，更負責，凡事事奉天主。但是這也伴隨著真正信仰和外在儀式不分的危險。如果一個人將遵守聖殿儀式和宗教儀式等同于事奉天主，那么就會對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變得漠不關心。


$ 8.21 請注意這一頁，在此，厄斯德拉這位嚴格的律法大師，顯得非常有人情味，也非常可愛。


$ 9.1 猶太人和不同信仰的人混居在一起，遭受到喪失身份的危險。厄斯德拉認為，如果猶太團體能避免和其他民族有任何瓜葛，那么就會變得強大，並且更能認知自己身份的特殊。因此，為了避免其他宗教的影響，禁止和非希伯來人通婚。


厄斯德拉卻無意識地提倡了種族主義，因為以前的先知們曾說過，所有的民族都將成為天主的子民。最初，嚴格遵守律法是抵抗異教的護身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反倒成了分隔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一道牆。


厄斯德拉所築的屏障非常有效，我們在其中可以看到天主的旨意。猶太民族抵抗了非常嚴厲的迫害（見《瑪加伯》）。而后，在耶穌來臨之后，他們散居各地，在正式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居住了近兩千年，這些國家通常對他們加以迫害或百般誘使他們改信基督教。但是，猶太人還是在歷史上留下了某些獨特的東西，這部份要歸功于對律法的忠誠。基督徒也能從中得到教訓。如果我們受到召喚要成為團體的酵母，毫無偏見地和持不同信仰的人和平相處，我們也需要有團體所共同接受的要求和外在儀式。


見厄下13章關于此點的說法。








